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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3 级临床医学“卓越医师班”
选拔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学院： 

“卓越医师培养计划”是教育部、卫生部为加快推进临

床医学教育改革而组织实施的人才培养综合改革项目，我校

是国家首批“卓越医师培养计划”改革试点院校。为切实做

好改革试点的实施，我校以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为目标，改

革人才培养模式，创新体制机制，自 2012 级以来，开办临

床学专业“卓越医师班”。经过多年发展，卓越医师班坚持

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，突出学生自主学习、知识运用、综合

创新三种能力的培养，以“课程群”为单元搭建“五位一体”

理论与实验教学课程体系总框架，执行小班制，配备双导师，

学校充分重视卓越医师班改革，逐步探索学分制改革和实行

小学期制，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就业，确保学生个性化发展和

专业能力不断提高。为做好 2023 级临床医学“卓越医师班”

选拔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选拔范围 

湖北医药学院 2023 级临床医学专业各班级学生(不含免

费医学生班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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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选拔人数 

45 人 

三、选拔程序 

（一）报名宣传 

通知下发即日起，各临床学院组织辅导员老师，向各临

床医学专业各班级学生广泛宣传本通知及附件内容，动员

2023 级新生积极报名。 

（二）自愿报名 

学生填写《临床医学“卓越医师班”学生申请表》交院

系，院系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前将汇总表的电子版及纸质

盖章件报教务处。 

（三）选拔条件和规则 

1. 第一学期必修课无不及格课程。 

2.按高考成绩和第一学期必修课课程成绩依照一定比例

折算，排序后择优确定拟选拔学生，公示无异议后，进入该

班级学习。折算办法为：排序成绩=必修课平均绩点*50%+高

考成绩/100*50%。（高考成绩计算方式：高考总分 750 分为

标准分，高于或低于标准分的按标准分折算， 750÷所在省

份高考总分×本人高考分数）。 

3.按照申请学生折算后的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选拔，如排

序成绩相同时，按必修课成绩高者排序选拔。 

（四）名单公示 

2024 年 2 月 23 日-2 月 25 日，公示预录取名单。名单公

示期间，学生仍由原班级管理，随原班级开展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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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正式开课 

2024 年 2 月 26 日，学生正式开课，同时办理学籍异动、

教材购买、档案交接等手续。 

学生录取后，根据学习成绩实施动态平衡、淘汰分流机

制。 

联系人：朱老师，电话 0719-8891095 

 

附件 1. 2023 级卓越医师班教学计划进程表 

附件 2. 学生申请表 

附件 3. 院系汇总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教务处 

2023 年 12 月 18 日                


